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

沪府办规 〔２０２２〕１７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修订后的«上海市老年照护

统一需求评估及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修订后的«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

及服务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９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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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及服务管理办法

　　第一条　(目的)

为规范本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工作,根据«上海市老年人

权益保障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定义)

本办法所指的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以下简称“统一需求评

估”),是指对具有照护需求且符合规定条件的老年人,按照全市统

一的评估标准,依申请对其失能程度、疾病状况、照护情况等进行

评估,确定评估等级.评估等级作为申请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

遇、养老服务补贴等政策的前提和依据.

第三条　(适用对象)

本市６０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老

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

(一)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二)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三)未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的本市户籍人员.

第四条　(部门职责)

市医保局会同相关部门协同推进统一需求评估工作,负责制

定完善评估办理流程,对定点评估机构实施协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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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健康委会同市民政局对评估机构进行行业管理,制定

完善统一需求评估标准和操作规范,对评估质量进行监管.市民

政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制定完善照护服务标准和规范,组织服务

供给和轮候.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统一需求评估相关政策协调

工作.

各区政府负责本办法在其行政区域内的组织实施.

第五条　(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为依法独立登记的社会服务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应

具有稳定的评估人员、办公场所、良好的财务资金状况,具备完善

的人事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评估业务管理、质量控制管理等

制度.评估机构不得提供养老护理服务,评估机构出资人不得开

办或参与开办养老服务机构.

评估机构评估人员人数不少于１０人,其中专职评估人员人数

不少于５人.评估机构负责人和评估人员必须无相关违法违规等

不良记录.

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按照本市有关规定签订评估服务协议,

成为定点评估机构.市医保局向社会公布定点评估机构名录并动

态调整.

各区对评估机构可持续运营予以必要的场地、资金等支持.

第六条　(评估人员)

评估人员是指具备相关专业技术背景,由评估机构聘用,经全

市统一培训合格后,具体实施统一需求评估的专兼职人员.
—３—



评估人员按照专业技术背景,分为 A、B两类.A类评估员指

具有养老服务、医疗护理或社会工作等经验,且具有中专及以上学

历人员.B类评估员指取得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人员.

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指导市级评估机构加强评估人员培

训、管理,提高评估人员业务水平.各区支持符合要求的医务人员

参与评估工作.

第七条　(评估行为规范)

评估机构应严格按照全市统一的评估标准和操作规范,组织

实施评估工作.

上门评估人员不得少于２人,其中至少１人必须为B类评估

员.上门评估时,原则上应有评估对象的代理人或监护人在场.

评估行为应客观公正,独立开展,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

评估机构对评估结论负责.

第八条　(评估方法)

评估人员使用«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调查表»进行现

场评估,经过相关程序后,得出评估结论.

第九条　(评估申请)

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人员,首次申请评估的,可由其本人

(或其监护人、代理人)向就近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或分中心

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交相关材料,并选择意向服务机构;重度残

疾等有特殊困难的老人,可由其本人(或其监护人、代理人)通过政

务服务平台在线申请评估.评估结论有效期满,再次提出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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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政务服务平台在线申请.

第十条　(受理和审核)

经审核,符合申请条件的,由市医保局安排定点评估机构实施

评估.不符合申请条件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将结果告知申

请人(或其监护人、代理人).

第十一条　(评估开展)

定点评估机构在收到评估指令后,委派评估人员完成上门评

估、录入评估记录、出具评估结论等评估工作,并将评估结论反馈

至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各区可探索集中评估、线上远程评估等形式,优化评估服务,

提升工作效率.

第十二条　(结论告知)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将评估结论代为告知申请人,由申请

人(或其监护人、代理人)确认.

第十三条　(评估结论)

评估结论包括评估等级和其他情况.评估等级分为:照护１

级、照护２级、照护３级、照护４级、照护５级、照护６级.其他情

况,是指未达到照护１级和建议至医疗机构就诊.

评估机构可依据评估等级出具服务计划建议,作为服务机构

制定服务计划的参考.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应采取适当方式,将统一需求评估等

级有关内容公示７天,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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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结论有效期)

评估结论有效期一般不超过２年.

评估结论有效期内,申请人生活自理能力发生变化的,可以重

新申请评估.申请人失能状况与评估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的,有关

部门可发起状态评估予以修正.

评估结论有效期届满前６０天内,申请人应重新申请评估.

第十五条　(结论的复核和终核)

申请人(或其监护人、代理人)对评估结论有异议的,可在收到

评估结论之日起１０个工作日内,向其原申请评估渠道提出复核申

请.市医保局安排评估机构进行复核评估.开展复核的评估机构

应在１５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将复核结论反馈至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由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代为告知申请人(或其监护

人、代理人).

申请人(或其监护人、代理人)对复核结果仍有异议的,可在收

到复核评估结果７个工作日内,通过原申请渠道提出终核申请,由

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确定的市级评估机构进行终核评估.终

核结果为最终结果.

第十六条　(评估费用)

统一需求评估费用的收费标准,按照本市有关部门规定执行.

参保人员评估费用由参保人员和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共同支

付.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比例和办法,由市医保局会同有关部

门另行制定.非参保人员评估费用由个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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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低收入等经济困难对象个人承担的评估费用可申请财

政补贴,补贴办法由市民政局、市医保局、市财政局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　(服务提供)

经过统一需求评估,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向意向服务机构登记

确认并享受服务.意向服务机构无法满足需求的,申请人可按照

有关规定,另行选择服务机构或申请服务轮候.

民政、卫生健康部门应按照职责,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选择服

务机构、申请服务轮候等提供便利和服务.

第十八条　(服务计划)

申请人确定服务机构后,该服务机构根据申请人评估等级,结

合评估机构出具的服务计划建议制定服务计划,并告知申请人可

享受的长期护理保险待遇和养老服务补贴政策.

服务计划由申请人(或其监护人、代理人)确认,并可根据服务

对象的具体情况适时调整.服务计划的调整,应由申请人(或其监

护人、代理人)确认.

第十九条　(服务费用)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照护服务等服务收费,按照本市社区

养老服务管理和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等有关规定执行.其中,

符合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的费用,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符

合养老服务补贴发放范围的费用,由财政给予补贴.

第二十条　(评估和服务监管)

市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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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机构、服务机构的监管和指导,完善多部门联合检查机制.

第二十一条　(信息系统)

统一需求评估的申请、受理、评估、服务、结算、监管等相关工

作,通过信息系统实施.有关部门应不断完善信息系统,将其纳入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提升服务效率和监管效能,实现信息的互

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第二十二条　(信息保密)

评估过程涉及的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任何机构和个人不

得泄露或者违法查询、使用申请人信息.

本办法自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到２０２７年１２月

３１日.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纪委监

委,市高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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